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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8_9A_E4_BC_9A_E8_c80_324204.htm 企业会计准则第34

号－－每股收益 （财会[2006]3号 二○○六年二月十五日）（

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2篇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每股收

益的计算方法及其列报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--基本准则》

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已

公开交易的企业，以及正处于公开发行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

过程中的企业。 潜在普通股，是指赋予其持有者在报告期或

以后期间享有取得普通股权利的一种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，

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、认股权证、股份期权等。 第三条 合并

财务报表中，企业应当以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计算和列报每

股收益。第二章 基本每股收益 第四条 企业应当按照归属于普

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，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

计算基本每股收益。 第五条 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按下

列公式计算： 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＝期初发行在外普

通股股数＋当期新发行普通股股数×已发行时间÷报告期时

间－当期回购普通股股数×已回购时间÷报告期时间 已发行

时间、报告期时间和已回购时间一般按照天数计算；在不影

响计算结果合理性的前提下，也可以采用简化的计算方法。 

第六条 新发行普通股股数，应当根据发行合同的具体条款，

从应收对价之日（一般为股票发行日）起计算确定。通常包

括下列情况： （一）为收取现金而发行的普通股股数，从应

收现金之日起计算。 （二）因债务转资本而发行的普通股股

数，从停计债务利息之日或结算日起计算。 （三）非同一控



制下的企业合并，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股数，从购买日起

计算；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，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股数

，应当计入各列报期间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